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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4〕275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开展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
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工作室第一批培养

对象周期性考核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三亚市教育局 中共三亚市委人才发展局《2023年三亚

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实施方案》《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名师

名校长工作室管理及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将

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

工作室第一批培养对象周期性考核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

工作室第一批培养对象（即 2021年 9月进入“雁领天涯”平台

进行培养的人员，如 2022年 12月进行了升格培养，则按升格后

所属“雁阵”身份在 2025年 12月后进行周期性考核）。如第二

批培养对象中，有提前完成培养目标的，也可参与本次周期性考

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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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核内容

按照《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第二章第四条“工作室成员职责与任务”中规定的“雁阵”

培养对象的“六个一”或“五个一”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周期性考

核。具体考核内容见附件 1《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

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工作室“领雁”“鸿雁”“雏雁”周期

性考核细则及评分办法》。

三、考核流程及要求

本次周期性考核采用线上考核的方式进行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材料上传提交：11月 3日前。扫描下方二维码或者

电脑登陆 https://m.hainanzx.cn/admin/Index/index，按照操作提示

（详见附件 2），在相应考核任务处，按规定提交考核材料。

（二）专家评分：11月 18日前。组织省内专家通过“雁领

天涯”管理平台进行线上考核评估。

（三）结果公示：由我院根据专家评定结果，向社会公示 5

个工作日。

四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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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4年 10月 17日印发

1.各工作室成员务必于规定的时间节点前完成有关考核材

料的线上填报、附件传送。如考核不合格，将不予颁发合格证书。

逾期不填报的，等同为考核不合格。

2.在平台使用过程中，遇到技术问题可咨询后台技术人员邓

老师，电话：17733108630。

附件：1.《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

（校长）工作室“领雁”“鸿雁”“雏雁”周期性考核细则

及评分办法》

2.“雁领天涯”管理服务平台操作流程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4年 10月 17日

（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：张玲 18689597226；周灿文

13807531769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